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陕市监函〔2020〕606 号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做好 2020 年地方标准

立项评审工作的通知

陕西省特种设备、生态环境保护、信息技术、果蔬、认证认可与

检验检测、公共环境标识、清洗保洁、旅游演艺、乡村振兴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省标准化研究院，各相关单位：

根据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征集 2020 年陕西省地方标

准制修订项目的通知》（陕市监标〔2019〕22 号）要求，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陕西省标准化条例》规定，在前期

重点对申请材料的合规性、完整性、规范性，以及立项的必要性、

内容的合理性、承担单位构成、研究基础、与现有标准查重情况

等方面逐项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为做好地方标准立项评审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审时间

2020 年 6 月 15 日之前。

二、评审方式

此次地方标准立项评审全部委托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

实施，采取资料审查和答辩审查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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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审查在前期初步审查的基础上，召开会议进行审查，最

终确定立项项目。由与会专家对项目申报书和标准草案进行审查，

发表意见，举手表决。资料审查不需要项目承担单位到会进行陈

述。

答辩审查由项目承担单位进行项目立项陈述，与会专家按照

文件要求程序进行评审。

三、分工安排

评审项目共计 272 项，其中资料审查 118 项，答辩审查 154

项。具体分工如下：

（一）陕西省特种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组织 25 项申请

项目评审（8 项资料评审、17 项答辩评审）。主要为省市场监管、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归口的项目。

（二）陕西省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组织 34

项申请项目评审（21 项资料评审、13 项答辩评审）。主要为生态

环保、自然资源、能源局归口的项目。

（三）陕西省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组织 20 项申请

项目评审（6 项资料评审、14 项答辩评审）。主要为省人大、省

发改委归口的项目。

（四）陕西省果蔬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组织 43 项申请项目

评审（11 项资料评审、32 项答辩评审）。主要为省农业厅、省林

业局归口的项目。

（五）陕西省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组

织 54 项申请项目评审（30 项资料评审、24 项答辩评审）。主要

为省交通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工商业联合会归口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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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陕西省公共环境标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组织 16

项申请项目评审（10 项资料评审、6 项答辩评审）。主要为省气

象局、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消防救援总队归口的项目。

（七）陕西省清洗保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组织 22 项申请

项目评审（11 项资料评审、11 项答辩评审）。主要为省卫健委、

省民政厅、省商务厅归口的项目。

（八）陕西省旅游演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组织 8 项申请

项目评审（1 项资料评审、7 项答辩评审）。主要为省文旅厅归口

的项目。

（九）陕西省乡村振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组织 50 项申请

项目评审（20 项资料评审、30 项答辩评审）。主要为省农业厅、

省知识产权局归口的项目。

评审项目及分组情况见附件 1。

四、评审会组织

（一）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根据本文件相关要求，负责评

审会议通知印发、前期资料准备、评审现场组织、审查结论形成、

评审会议纪要等评审会所涉及的一切事宜。

（二）邀请与审查领域对口的专家，组成评审专家组。专家

组应为 5-9 人，且为单数，应由相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科研院

所、大专院校、专业研究机构等单位专家组成。邀请专家应具有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以上职称或者处级以上职务，行政职务专家

占比不得超过评审人数的 10%。

（三）评审会议可根据负责专业领域的需要分别召开评审会，

以确保评审的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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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查会议议程：

1.省局标准化管理处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地方标准前期资料审

核情况和存在不足及问题，提出评审要求；

2.推选评审专家组组长；

3.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实施立项评审工作。

（1）陈述环节。项目承担单位应主要围绕立项必要性、标准

拟定内容、科研成果与知识产权转化、与同类标准比对情况等方

面进行汇报陈述，制作汇报资料和 PPT，每个项目汇报陈述时间

不超过 10 分钟（仅限于答辩审查项目）。

（2）专家质询环节。应主要从项目广泛适用性、先进性、可

实施性等方面提出质询，项目申报单位进行阐述。每个项目质询

时间不超过 5 分钟（仅限于答辩审查项目）。

（3）汇总意见环节。评审专家根据资料审查、陈述环节和质

询环节情况，发表意见和建议。

（4）举手表决环节。对每个评审项目是否通过评审采取举手

表决方式进行，审查组专家应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方可立项。

（5）形成结论环节。专家组对评审会议整体情况进行汇总梳

理，形成审查结论和会议纪要（见附件 2）。

五、评审要求

（一）立项范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十三

条第一款“为满足地方自然条件、风俗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可

以制定地方标准”要求和《关于征集 2020 年陕西省地方标准制修

订项目的通知》（陕市监标〔2019〕22 号）明确的征集范围，严

格组织地方标准立项评审工作。禁止违反法律法规和超范围立项，

确保立项工作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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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要高度重视，严密组织，做好

评审过程中的记录工作，严格按照文件要求抓好每个环节的落实，

评审过程中积极和标准化管理处做好协调沟通。并于 6 月 20 日前

将会议通知、评审会议纪要、专家签字单（见附件 3）和其他需

要提交的资料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送标准化管理处。

（三）评审会议时间和评审专家确定后应报告标准化管理处

同意之后再行组织实施。

（四）标准化研究院相关部门应对列入此次评审的项目前期

资料审查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梳理和归纳，并将前期资料评

审的相关档案进行整理，携带至评审会议现场，在需要时进行查

阅。

（五）标准化管理处相关工作负责同志应全程参与评审工作，

做好指导、协调等工作。

（六）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同时按照陕西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相关要求，做好会议组织工作。

联系方式：张曼莉 029-86138610

附件：1.2020 年地方标准立项评审项目汇总表

2.2020 年地方标准立项评审会议纪要模板

3.2020 年地方标准立项评审专家签字单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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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5月27日印发


